
拾柒、捷運工程

一、紅橘線路網建設計畫
（一）R11高雄車站永久站工程

1.捷運紅線 R11共構車站位於高雄火車站，規劃與鐵路地下化高
雄車站共構，惟因鐵路地下化時程較晚，經奉核先行設置 R11
臨時車站，並已於97年通車營運，R11永久站則配合高雄市區
鐵路地下化(高雄計畫)時程，預計於106年底通車營運。R11永
久站因與台鐵高雄車站共構，結構體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鐵工局)代辦，建築裝修、水環及機電系統由本府捷運局辦理。
2.截至 102年 6月底止，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高雄計畫)整體工
程預訂累計進度78.80％，實際進度78.80%。其中連續壁工程已
完成驗收，正進行地下層開挖與結構體工程施作，截至 102年
6月底，工程預定進度 7.45%，實際進度 7.46%，超前預計進度
0.01％；有關建築裝修、水環及機電系統部份，目前進行設計工
作及第一階段施工工程發包前置準備作業，預定於 103年 1月
俟R11永久站結構體U-4層完成及交付後進場施工。

（二）土地開發推動業務
1.高雄新市鎮捷運沿線周邊土地開發案
（1）高雄市縣合併後，高雄新市鎮為都市發展重鎮，其開發應

密切結合都市整體發展，考量都市發展軸向為由南向北，
捷運 R22～R24 車站沿線周邊土地開發宜依此軸向次第開
發。

（2）經依行政院核示「R24站土地開發回饋收益應以達成1.5億
元為下限，儘量提升其自償比例」之原則，及「高雄新市鎮
捷運沿線車站周邊土地由營建署及本府共同開發，捷運
R24車站建設1.5億元由開發收益挹注」之方式，報經行政
院秘書長函復原則同意，本府捷運工程局與營建署共同委
託研擬「高雄新市鎮後期發展區整體發展計畫」，以作為指
導未來開發高雄新市鎮後期發展區之依據。

（3）「高雄新市鎮後期發展區整體發展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經
發包由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負責規劃，期末報告
於102年 3月 22日經營建署函復同意，目前續依契約辦理
「高雄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修訂及報核作業。

2.南機廠用地開發案，經捷運公司招商已與大魯閣公司簽約，正
進行規劃設計中。
3.北機廠用地開發案，經捷運公司招商已與和春紀念醫院簽約，
並自102年 4月 25日動工興建。
4.大寮機廠用地開發案，為引進物流業者，特配合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於102年 5月 24日經都委會審議，刻正依照審議結果辦
理中。
5.R13凹子底站出入口開發基地，經捷運公司招商已與馨蕙馨婦
幼醫院簽約，目前施工中。



6.太陽能光電計畫―於大寮機廠、北機廠、南機廠維修廠房及管理
中心屋頂設置光電系統，現已開始發電。 

（三）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顧問服務（C3顧問）
本府捷運工程局委託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顧問（C3顧問）服務，

針對興建營運合約履約爭議及修約議題等事項，賡續提供法律服

務及專業技術服務工作。
（四）增辦工程及物調款爭議仲裁

針對增辦工程及物調款執行爭議，高雄捷運公司計向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提出 10件仲裁聲請，要求本府增加給付約 139.45 億元暨

遲延利息，嚴重影響本府及市民權益。目前10件仲裁案除捷運公

司撤回 3件仲裁聲請外，其餘 7件已作成判斷：本府應給付捷運

公司17億 2,656萬 6,278元，以及利息與營業稅。為維護本府權

益，本府均已依法向高雄地方法院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目前

進行訴訟程序當中。

二、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一）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用地取得

環狀輕軌捷運機廠用地屬私有部分，已完成徵收補償、產權移轉及

地上物清除作業，輕軌路線段用地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

部分及交通部航港局部分已取得，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管有

部分於102年 5月完成徵收取得。
（二）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統包工程

1.選商與合約架構
102年 1月 4日召開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統包工程最有利
標評選會議，評定出最有利標廠商「CAF（西班牙鐵路建設和協
助股份有限公司）及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擇定102年 1月
30日舉行聯合簽約典禮，由本府捷運局分別與統包商、專案管
理顧問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以及監造顧問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完成簽約。
102 年 2 月 18 日函文通知統包商開始辦理﹝NTP，Notice To
Pro- ceed﹞統包工程，102年 6月 4日舉行開工動土典禮。目
前除積極進行土建、軌道、機電細部設計外，現場正式施工推進，
已拆除機廠內台鐵原有軌道。預計於民國 103年底第一列輕軌列
車上線測試。
專案管理顧問及監造顧問負責執行監督與品質管理工作，配合
捷運局既有之人力，協助統包工程順利推動。專案管理顧問已
依約辦理各項管理計畫及細部設計文件審查、時程管控、營運機
構籌設等專業服務工作。監造顧問在設計階段已開始參與，配
合審查統包商提送之設計及施工相關文件，並依照輕軌機廠之
施工進度及路線段之管線試挖作業，進行現場監造工作，除施
工品質之監督外，並定期稽核統包商之安全、衛生及環保等工
作之執行，以確保工程品質、維持工程進度。
2.機電系統工程



機電系統包括車輛、供電、號誌、通訊、自動收費及維修設備等系
統，統包商目前持續進行細部設計中，本府捷運局與專案管理
顧問亦同步提供必要協助與相關的疑義澄清。統包商於102年 5
月 6日提出機電系統期初設計文件，捷運局於 102 年 5月底完
成文件審查，並由專案管理顧問依統包商之需要召開審查意見
澄清會議。後續將持續對統包商的設計品質與時程進行把關，
以期能如期如質的完成機電系統的設計作業，並進行機電系統
設備的採購與製造工作。

（三）捷運土地開發基金設立
1.為籌措環狀輕軌及未來捷運路線建設經費，本府依據「高雄市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設立「高
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將以市有地作價投資基金，
透過基金運作，進行土地開發，以產生之效益來支應輕軌捷運
建設經費；其主要財源包括土地開發收益、租稅增額收益及增
額容積收益等，主要用途則為支應本府應負擔之輕軌（捷運）
系統建設經費，如年度基金收入不足以支應當年度經費需求時，
則以融資方式籌措所需經費。
2.102年本府作價投資土開基金之土地包括前金區、岡山區兩處市
有地，面積共25,707平方公尺，作價金額 4億 7,429萬 6千元，
充作開發基金之資產。102年度土開基金融資需求包含環狀輕軌
捷運建設經費 21.39億元、利息費用2,139.5萬元及基金管理費
36.6萬元，共計21億 6,076萬 1千元。
3.依據行政院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為將捷運
建設計畫之自償性財務規劃納入土開基金運作，以及配合高雄
市區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將自償性經費納入支應範疇，爰
修正土開基金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案經 102年 6月 4日本市議
會第1屆第 5次定期大會第 44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並於 102
年 6月 27日發布修正條文。

三、整體路網規劃作業
（一）岡山路竹延伸線

1.配合「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構建北高雄產業廊帶，
串連南科高雄園區、電信技術中心、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永安工
業區、南區環保科技園區等產業園區及南科高雄園區特定區計
畫等重大建設，服務岡山、路竹、湖內地區 35萬民眾，規劃岡
山路竹延伸線。
2.交通部召開三次會議審查本府提報之可行性研究報告書（101
年 8月 29日、10月 16日、102年 1月 15日），達成採「全線報
核，分段推動」策略辦理之共識，優先推動延伸至岡山火車站，
並於102年 4月 2日將全案陳報行政院進行核定作業。
3.行政院江宜樺院長於 102年 5月 22日下午於行政院聽取本府簡
報說明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計畫案，會議結論江院長
指示：（1）本案第一階段至岡山火車站可行且必要；（2）第
二階段視運量成長及營運狀況再做審慎評估；（3）本案送請經
建會審議並與高雄市政府共同研商再報行政院核定。
4.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02年 6月 17日召開會議，由黃副主



任委員萬翔主持，審查本府所報「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
山路竹延伸線建設計畫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書」乙案，會議結論略以：（1）請釐清本案分階段準則；
（2）請評估本案報核策略；（3）評估與協調高雄新市鎮開發
效益納入本案；（4）重新檢討沿線車站周邊可供開發之公有地
納入開發；（5）將岡山路竹延伸線視為北高雄捷運主幹，擴大
本案之開發範圍及效益。目前正依審查意見修正中，將持續爭
取中央各部會鼎力支持與協助，儘速核定。

（二）整體路網規劃作業
1.本案辦理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原規劃捷運路線及
都會外圍潛在新捷運路廊規劃、檢討、整併，並辦理旅運量等資
料蒐集、補充調查、運輸需求分析及預測等規劃作業。
2.「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作業顧問服務」案於
100年 12月 30日與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簽約，
已完成「高雄都會區家戶旅次特性及屏柵線與周界交通量調查
及分析」期中報告，本府捷運局於101年 11月 22日審定；期末
報告書於 102年 5月 21日提送，本府捷運局目前正進行審查作
業。
3.目前正進行捷運整體路網規劃等作業，期中報告審查會業於
102年 6月 27日召開。本案工作期程為2年，預定102年 8月完
成整體路網方案研擬，102 年 9月完成捷運路網路線系統型式
評選、土地開發構想，102年 10月完成各路線運量預測，102年
11月完成整體路網經濟效益分析、財務效益分析、整體路網計畫
評估、時程排序與分期建設計畫、建設資金需求與財務籌措構想，
102年 12月底完成全案期末報告。

（三）鳳山線可行性研究
本府捷運局為辦理本計畫可行性研究，特委託技術服務經公開評

選，結果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取得第 1優勝序位廠商，經 4

月 22日辦理議價後，102年 5月 15日完成簽約。目前正依合約推

動相關事宜，後續將於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完成後報請中央核定。

四、營運管理作業
（一）營運相關配套措施

1.爭取高雄市環保基金補助捷運票價，提升捷運運量
為進一步拓展綠色運輸的通勤客源及提昇捷運運量，捷運局研

提運量提昇及降低移動汙染源計畫，爭取 102年度環保基金補

助，針對各旅客特性，分別推出學生族群的學生幸福 799月票

及一般學生卡 75折、一般民眾的幸福 999月票、公共腳踏車轉乘

捷運優惠 4元，及闢駛臨海、林園、仁武及前鎮工業區接駁公車

等計畫，實施期間自102年 1月 1日起至12月 31日止。102年 1

至 6 月每日平均運量為 16.2萬人次，較去年每日平均運量

15.5萬人次，增加了約 7,000人次，顯示透過票價補貼，確能

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具，提升捷運運量。本府捷運局、環保局、



交通局及高雄捷運公司通力合作，共同擴展捷運、公車、公共腳

踏車的服務範圍，期望藉由優惠票價而提升高雄捷運運量，改

變市民之通勤習慣，減少環境污染，提高大眾運輸使用率，貫

徹本市推動綠能環保的政策。
2.檢討改善轉乘設施
高雄捷運紅橘線全線38個車站均規劃設置身心障礙者汽機車停

車位，並配置公車接駁停靠區（126席）、汽車（500席）、機

車（已達5,000席以上）、自行車（已達5,000席以上）及臨停

上下客區等轉乘設施。各車站服務範圍接駁轉乘規劃，包含轉

乘停車設施、人行步道、公車路線、自行車路線、通勤道等改善項

目。

高雄市配合紅、橘線通車營運闢設接駁公車路線，目前共計 43

條（紅線35條、橘線8條）及環狀 168公車路線 1條，統計每

月平均公車及捷運轉乘量為1.2萬人次。

捷運通車營運後轉乘行為已趨穩定，本府捷運局、交通局及高

雄捷運公司將依據紅、橘線各車站之轉乘停車情況，依據需求

不定時持續辦理各項轉乘設施檢討改善。
（二）財務監督

為檢視高雄捷運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各財務事項是否符合興建營運

合約及相關財會法規之規定，以即時掌握其財務狀況，本府捷運

局特遴聘財務顧問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辦理財務監督及檢

查，目前除執行每季及年度之財務報表分析複核外，並已進行 9

次定期及1次不定期財務檢查。
（三）因應高捷財務困境，本府辦理修約協商

1.歷 7次修約推動小組、1次專案整合會議及 15次工作小組研議，
合計23次會議，雙方擬定修約內容合計 23條及1附件，於102
年 2月 23日簽奉市府核定。
2.修約主要內容為高捷機電資產提前移轉予本府，以解決其折舊
及長貸利息等費用，並經由協商採以債抵債方式配套抵扣該公
司原積欠本府之土地租金、權利金等債務。資產鑑價金額經抵扣
後，本府除負擔長貸 170.55億元利息費用外毋須支付現金，即
可取得價值 263.77億元之機電資產。
3.102 年 3月 12日補辦預算案經 110次市政會議通過，提案市議
會審議。
4.102年 5月 1日向市議會專案報告，議會要求成立捷運監督小組
及高捷公司讓出 2董 1監席次。5月 6日交通委員會分組審查，
市議員要求成立監督小組、高捷公司讓出 2董 1監席次、土地開
發朝市府與高捷雙方合作開發、採公開方式、開發利益於超過修
約財務計畫部分，與市府共享。5月 14日補辦預算案二讀會，
市議會要求尚未開發土地，請市府與高捷公司儘速研定合作開
發方式、利益分享比例，並將開發土地列表呈現送議會再審。



5.經多次與高捷公司研商，並經高捷公司 5月 14日及 5月 21日
二度回函確認，5月 23日本府將相關辦理情形函覆市議會。另
彙整各議員關切事項逐一答覆說明，並於 5月 24日一併函覆各
市議員。
6.102 年 6月 4日市議會第 1屆第 5次定期大會第 44次會議，由
捷運局陳局長代表市府及市議會宣讀「向市民報告：高雄捷運
的緣由、困境與未來」後，大會決議：同意辦理。
7.高捷修約案完成後，除可確保高雄捷運永續經營，不停駛，降
低社會衝擊外，尚可減少市府約 100億元之負擔，平和解決仲
裁爭議 17.27億元，並促成高捷股東增資 15億元，並負起高雄
捷運永續經營之責任。
8.102年 6月 14日完成簽訂興建營運合約(含增補條文)暨協議書。
9.102年 6月 17日高捷長貸本府借新還舊轉換完成。

五、代辦工程
（一）立德國中校舍改建工程

本工程前承商崧驊營造有限公司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契約，於 101

年 11月 16日函通知承商契約終止，未完竣工程部分重招標辦理，

102 年 3月 20日決標，由翔宏營造有限公司以 4,676萬元得標承

攬，102年 5月 31日開工，工期 100日曆天，預計今年暑假將新

校舍交付學校搬遷使用。 
（二）前鎮區樂群國小校舍改建工程

本工程前承商崧驊營造有限公司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契約，於 101

年 11月 16日函通知承商契約終止，未完竣工程部分重招標辦理，

102 年 3月 25日決標，由承和營造有限公司以 7,900萬元得標承

攬，102年 5月 31日開工，工期 140日曆天，預計今年暑假將新

校舍交付學校搬遷使用。
（三）前鎮區仁愛國小校舍改建工程

本工程業於 102年 4月 26日完工確認，102年 6月 20日正式驗收

結果：准予驗收，目前正辦理工程結算相關事宜。
（四）三民區博愛國小校舍改建工程

於 101年 10月 24日報開工，預計於 103 年 1月 16日完工。截至

102 年 7月 1日止，預定進度 45.88%，累計實際進度為 53.28%，

超前7.4%。
（五）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捷運連通道工程

本工程衛武營文化中心籌備處於 101年 11月 9日委託捷運局代辦

採購及履約管理。全案計畫預算計1億3,800萬元，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作業已於 102年 1月 29日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目前正

辦理圖說及契約審定作業，預定於 102 年 7月中旬辦理公告上網

作業。 


